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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31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美丰  公告编号：2024-03 

 

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建设银行签署快贷业务合作补充协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快贷业务暨担保情况概述 

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

8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与建设银行续签快贷业务合作协议暨为客户提供信贷风险缓释

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

（以下简称“建设银行”）续签生态链快贷业务合作协议，并同

意将协议名称由原《生态链快贷业务合作协议》变更为《裕农快

贷（产业链版）业务合作协议》，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

后不超过 60个月。 

快贷业务是基于建设银行快贷平台，为公司下游经销商提供

全流程线上审批的小额临时周转融资贷款产品。根据业务开展情

况，建设银行可在合作期限内向符合准入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

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贷款额度；公司向建设

银行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,000 万元的风险缓释金。 

鉴于该风险缓释金具有对外担保属性，公司已严格按照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履行对外担

保决策的审批程序。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8 月 25日

发布的《关于与建设银行开展生态链快贷业务暨为客户提供买方

信贷风险缓释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45）；2021 年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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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4 日发布的《关于与建设银行开展生态链快贷业务进展暨调

整合作协议部分内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41）；2023年

8 月 22 日发布的《关于与建设银行续签快贷业务合作协议暨为

客户提供信贷风险缓释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46）。 

二、快贷业务暨担保事项进展 

公司与建设银行合作开展快贷业务以来，在助力下游经销商

解决融资问题，加快公司货款回笼和产业链的资金流动，提高公

司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自 2020 年 8月 21日董

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建设银行累计发放

贷款 42,331.65 万元，单日最高贷款余额 5,787.25 万元；经销

商贷款余额 2,067.62万元，公司缴存风险缓释金余额 150.93万

元。自快贷业务开展以来，未出现下游经销商在建设银行贷款逾

期未还的情况。 

三、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快贷业务合作补充协议的情况 

（一）快贷业务合作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近日，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了《裕农快贷（产业链版）业务

合作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，主要内容为： 

甲方：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 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，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县域农户

效率和水平，支持乡村一二三产业发展，助力甲方做大做强销售

项目，服务广大上下游客户群体，甲乙双方于 2023年 9 月 16日

签订《裕农快贷（产业链版）业务合作协议（编号：建德裕农

202308001-1号）》[以下统称“原协议”]，开展裕农快贷（产

业链版）业务合作。 



 3 / 5 
 

为适应市场变化，应甲方要求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决定

签订编号为“建德裕农 202401001-1号”的补充协议。在国家宏

观政策、法律法规规章允许的范围内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补

充内容如下： 

第一条 针对本补充协议签订之后产生原协议中约定甲方客

户在乙方办理的贷款，同意取消甲方为其提供的风险缓释金，解

除各方在原协议“第六条 风险缓释措施”中的所有权利义务，

各方不因原协议“第六条 风险缓释措施”而享有及承担任何权

利及义务。 

第二条 针对本补充协议签订之前产生的甲方客户贷款缴存

的风险缓释金，按原协议约定继续执行，并在客户贷款到期后自

动解除原协议中用于风险缓释金管理账户内的所有冻结资金，解

除冻结后甲方可自行支用、划转或做其他任何处分。 

本补充协议签订前客户贷款余额 19,751,632 元,贷款户数

为 21户。 

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均具同等法

律效力。 

第四条 本补充协议之约定与原协议互为补充，变更部份以

本协议为准，本协议未提及部份按原协议约定继续履行。 

第五条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

代理人签字（或签章）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二）关于补充协议的特别说明 

因公司与建设银行开展生态链快贷业务暨为客户提供买方

信贷风险缓释担保事项，属于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；

且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，除上述事项外不涉及原协议其他内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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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

关规定，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四、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根据补充协议约定，本补充协议签订之后公司下游经

销商在建设银行新办理的贷款，公司无需再为其提供风险缓释担

保；本补充协议签订之前产生的公司下游经销商贷款缴存的风险

缓释金，按原协议约定继续执行，并在下游经销商贷款到期后，

自动解除风险缓释担保。届时，公司与建设银行合作开展的快贷

业务中，公司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风险缓释担保的情形将全部自

动解除。 

（二）本补充协议生效执行后，不影响公司下游经销商在符

合准入条件下继续在建设银行办理快贷业务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（一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已履行法定审批程序的公司对外

提供担保的总额累计不超过 6.60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 16.54%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担保余额为 18,926.23万

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.74%。其中： 

1.为客户提供风险缓释担保金额 

公司与建设银行开展生态链快贷业务暨为客户提供买方信

贷风险缓释金单日最高总额不超过 1,00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 0.25%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担保余额为 150.93

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0.04%。 

2.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

2022 年 12月 27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（临时）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

阶段性担保的议案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丰实业有限公司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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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房地产销售业务为购房客户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提供的阶段

性担保，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 6.50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16.29%。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具体见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为购房客户按揭贷

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69）以及《2023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）。截至本

公告披露日，担保余额为 18,775.3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4.70%。 

（二）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

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裕农快贷（产业链版）业务合作补充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

 

 
 


